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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的百分比均保留四位小数，若各分项数值之和、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柴震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4日（星期一）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4日的交易时间，即9:

15-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5�年4月14日上午9:15，

结束时间为2025年4月14日下午15:00。

6.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共169人，代表股份92,771,869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4.3203％。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4人，代表股份63,805,1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30.4819％。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65人，代表股份28,966,76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13.8384％。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情况

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167人，代表股份1,973,96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943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743,0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0％；反对21,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45,1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10％；反对21,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40％；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5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687,7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3％；反对77,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5％；弃权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89,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395％；反对77,5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61％；弃权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744,0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0％；反对21,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弃权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46,1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17％；反对21,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40％；弃权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747,2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5％；反对15,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49,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38％；反对15,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2％；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1％。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746,8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1％；反对15,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48,9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5％；反对15,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2％；弃权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6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748,8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2％；反对15,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50,9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48％；反对15,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2％；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5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追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748,8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0％；反对15,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股东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50,9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48％；反对15,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2％；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5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748,2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6％；反对15,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50,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44％；反对15,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2％；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5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702,7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5％；反对59,3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9％；弃权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4,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994％；反对59,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1％；弃权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5％。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表决结果：同意92,698,2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7％；反对55,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0,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15％；反对55,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63％；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2�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92,699,8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4％；反对55,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弃权1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1,9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525％；反对55,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63％；弃权1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12％。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92,699,6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2％；反对55,189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5％；弃权1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1,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430％；反对55,18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58％；弃权1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12％。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4� 、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92,698,2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7％；反对55,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0,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15％；反对55,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63％；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5� 、债券利率

表决结果：同意92,698,2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7％；反对55,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0,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15％；反对55,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63％；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6�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92,697,8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2％；反对55,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99,9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512％；反对55,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65％；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7� 、转股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92,697,2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6％；反对56,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4％；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99,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08％；反对56,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69％；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92,697,2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6％；反对56,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4％；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99,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08％；反对56,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69％；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9�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92,698,1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6％；反对55,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0,2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664％；反对55,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63％；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10�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92,691,4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3％；反对55,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93,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70％；反对55,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65％；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11� 、赎回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92,698,2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7％；反对54,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2％；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0,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15％；反对54,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12� 、回售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92,698,2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7％；反对54,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2％；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0,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15％；反对54,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13、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92,698,1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6％；反对55,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0,2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664％；反对55,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63％；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14�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92,698,1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6％；反对55,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0,2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664％；反对55,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63％；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15�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92,698,5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0％；反对54,589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8％；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0,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872％；反对54,58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54％；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16� 、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92,698,2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7％；反对54,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6％；弃权1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0,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15％；反对54,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59％；弃权1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27％。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17、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92,698,1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6％；反对55,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0,2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664％；反对55,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63％；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18�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表决结果：同意92,698,1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6％；反对55,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0,2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664％；反对55,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63％；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19、担保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92,698,1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6％；反对55,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0,2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664％；反对55,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63％；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20、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92,698,2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7％；反对54,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2％；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0,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15％；反对54,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21� 、评级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92,698,7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2％；反对54,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6％；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0,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968％；反对54,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59％；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697,4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8％；反对55,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0％；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99,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309％；反对55,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17％；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699,0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5％；反对55,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0％；弃权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1,1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120％；反对55,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17％；弃权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6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92,697,4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8％；反对55,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0％；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99,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309％；反对55,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17％；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701,8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5％；反对52,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0％；弃权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3,9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538％；反对52,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99％；弃权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6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

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698,2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7％；反对54,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2％；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0,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15％；反对54,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701,4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1％；反对35,3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1％；弃权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3,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36％；反对35,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83％；弃权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81％。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698,7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2％；反对54,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6％；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0,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968％；反对54,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59％；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698,2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7％；反对54,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2％；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0,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15％；反对54,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706,0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1％；反对34,3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0％；弃权3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08,1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666％；反对34,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76％；弃权3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58％。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

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周良律师、 郑嘉炜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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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25年1月1日至今，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与同一交易对手施耐

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以下合称“施耐德” ）签署了多份《分销协议》、其他设备/产品

/服务合同，其中：前述分销协议为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施耐德采购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相关产品

的框架协议，采购目标金额合计344,960.5万元（不含税），具体采购金额以日常实际采购为准；其他设

备/产品/服务合同为2025年1月1日至公告日公司向施耐德实际采购合同， 涉及合同金额为324.97万元

（不含税），该金额未包含在分销协议的采购目标金额中。

公司与施耐德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合同签订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合同签署为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行为，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合同签订情况

1、分销协议

公司及/或子公司与施耐德签署了《分销协议》，分销协议涉及的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相关产品的

采购目标金额为344,960.5万元（不含税），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子公司

交易对方名

称

采购目标（不含税）

（千元）

交易标的

1 众业达电气（大连）有限公司 施耐德 40,85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2 众业达电气（沈阳）有限公司 施耐德 55,45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3 众业达电气哈尔滨有限公司 施耐德 16,20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4 石家庄市众业达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施耐德 62,05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5 唐山众业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施耐德 28,100.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6 天津众业达电气有限公司 施耐德 107,900.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7 众业达电气（北京）有限公司 施耐德 94,05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8 郑州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 施耐德 117,10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9 众业达电气安徽有限公司 施耐德 80,30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10 济南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 施耐德 139,900.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11 青岛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 施耐德 32,62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12 众业达电气洛阳有限公司 施耐德 17,60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13 山西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 施耐德 24,95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14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办事处 施耐德 14,00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15 甘肃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 施耐德 20,603.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16 陕西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 施耐德 68,53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17 众业达新疆电气有限公司 施耐德 16,55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18 成都众业达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施耐德 158,060.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19 重庆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 施耐德 53,80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20 昆明众业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施耐德 38,07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21 广州市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 施耐德 144,90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22 众业达电气（深圳）有限公司 施耐德 189,80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23 众业达电气（东莞）有限公司 施耐德 35,200.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24 广西众业达电气有限公司 施耐德 18,64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25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施耐德 340,549.63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26 众业达电气南京有限公司 施耐德 130,000.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27 无锡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 施耐德 70,202.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28 众业达供应链管理（苏州）有限公司 施耐德 54,40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29 杭州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 施耐德 201,700.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30 众业达电气温州有限公司 施耐德 165,450.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31 宁波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 施耐德 67,10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32 上海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 施耐德 306,90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33 武汉众业达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施耐德 153,80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34 长沙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 施耐德 160,100.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35 众业达电气襄阳有限公司 施耐德 20,30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36 南昌众业达电气有限公司 施耐德 35,500.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37 福州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 施耐德 54,831.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38 众业达电气（厦门）有限公司 施耐德 99,768.01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39 众业达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施耐德 13,758.00 低压配电、工控及中压产品

合计 3,449,605 一一

2、其他设备/产品/服务合同

2025年1月1日至今， 公司结合实际与施耐德签订的其他设备/产品/服务合同， 涉及合同金额为

324.97万元（不含税），该金额未包含在分销协议的采购目标金额中。

序号 公司 交易对方名称 合同金额（不含税）（元） 交易标的

1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施耐德 3,539.82 售后服务

2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施耐德 2,566,371.68 中压开关柜

3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施耐德 5,752.21 售后服务

4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施耐德 4,867.26 售后服务

5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施耐德 460,176.99 中压开关柜

6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施耐德 208,970.58 母线

合计 3,249,678.54 一一

三、风险提示

前述签署的分销协议为框架协议，合同涉及金额是采购目标，是否能全部实现存在不确定性，具体

金额以公司及子公司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实际向施耐德采购为准。 截至2025年3月31日，前述签署的分销

协议的履行金额为86,100.3万元（不含税）。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及/或子公司与施耐德签署的《分销协议》；

2、公司与施耐德结合实际签署的设备/产品/服务合同。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601028� � � � � � � � �证券简称：玉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9

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终止上市事项的第五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撤回A股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交易，并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退市板块继续交易（以下简

称“本次终止上市” ）。 本次终止上市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终止上市交易。 公司股票进入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阶段。

● 根据本次终止上市相关工作安排，现金选择权申报时间定为2025年4月17日（星期四）、4月18

日（星期五）、4月21日（星期一）、4月22日（星期二）、4月23日（星期三）（连续五个工作日）的9:

30-11:30、13:00-15:00；现金选择权申报简称及代码为：玉龙现金，706097。

● 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 应当不晚于

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16日）将相应股票从信用证券账户划转至其对应的普通证券账户。

已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 应当不晚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

（2025年4月16日）的前一交易日办理提前购回手续。 参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

申报的投资者，应当不晚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16日）办理提前购回手续。

为帮助投资者进一步了解本次终止上市事项相关工作进展，公司作出说明如下，供投资者参考：

一、相关进展情况说明

（一）持续停牌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自2025年3月27日开市起停牌，将

直至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公告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决定之日后5个交易日内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停牌具体安排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披露的《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终止

上市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二）本次终止上市事项已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终止上市事项已获得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决议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8日披露的 《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本次终止上市事项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决定。

（三）公司股票进入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阶段

本次终止上市事项已获得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本次终止上市方案，控

股股东济高（济南）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高资本” ）将向包括异议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对

《关于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项的议案》投反对票的股东）在内的、除济高资本

外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A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限售或存在权利限制的股份等情

形除外）。

于公司本次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16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的除济高资本外的全体A股股东（限售或存在权利限制的股份等情形

除外），均有权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根据本次终止上市相关工作安排， 现金选择权申报时间定为2025年4月17日 （星期四）、4月18日

（星期五）、4月21日（星期一）、4月22日（星期二）、4月23日（星期三）（连续五个工作日）的9:30-11:

30、13:00-15:00；现金选择权申报简称及代码为：玉龙现金，706097。

现金选择权申报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9日披露的《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本次终止上市事项现金选择权申报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就现金选择权事宜，公司后续将持续披露现金选择权申报提示性公告、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公告、

现金选择权清算及交割等相关公告，提请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后续公告。

（四）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及参与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的投资者申报现金选择权的提示

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 应当不晚于现金

选择权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16日）将相应股票从信用证券账户划转至其对应的普通证券账户（划转

后方能获得现金选择权派发），在现金选择权派发日，该部分股票对应的现金选择权将被派发至该投资

者的普通证券账户，投资者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日仅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进行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已开

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 应当不晚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

（2025年4月16日）的前一交易日办理提前购回手续。 参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

申报的投资者，应当不晚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16日）办理提前购回手续。

二、风险提示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地推进本次终止上市的相关工作， 本次终止上市有关信息均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本次终止上市事项最终

能否通过相关审批及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87� � � � �证券简称：越秀资本 公告编号：2025-023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项目

本报告期

（2025年1-3月）

上年同期

（2024年1-3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65,218.01万元

盈利：46,723.3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9.5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65,102.05万元

盈利：41,230.6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7.9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292元/股 盈利：0.0931元/股

注：1、上表数据以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合并报表数据填列；2、

本报告期的基本每股收益按股本扣除回购库存股后的数据填列，且已扣除永续债的影响。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5年第一季度，国内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带动公司投资收益同比提升；同时，公司绿色转型成果

逐步显现，经营效益同比提升。

四、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公司财务中心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相关数据与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792�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6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5年3月29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4月18

日（星期五）在东方财富上市公司路演平台举行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相关安排

1、召开时间：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下午15:00-16:30

2、召开方式：网络远程方式

3、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侯昭飞先生、财务总监马丕乐先生、独立董事陈斌先生、董事会秘书李舜先

生。

4．投资者参与方式：投资者可通过东方财富上市公司路演平台，进入直播间http://roadshow.

eastmoney.com/luyan/4677379参与本次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及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

题， 以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17日 （星期四）15:00前访问http:

//roadshow.eastmoney.com/luyan/4677379，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

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88361� � � � � � � � �证券简称：中科飞测 公告编号：2025-023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

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2月1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

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5]� 12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

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3月22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等相关文件。

现根据上交所进一步的审核意见及公司于2025年4月4日披露的《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回复内容进行了补充与修订，并对2025年3月

22日披露的《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证券募集说明书（修订稿）》等相关

申请文件中涉及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同步更新，更新部分以“楷体（加粗）” 字体显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证券募集说明书（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

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00191� � � � � � � �证券简称：华资实业 公告编号：2025-016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筹划重大事项的临时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海南盛泰创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盛泰创发” ）控股股东正在筹划引入战略投资者增加注册资本，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实控人变更。鉴

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自2025年4月15日起停牌,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600191 华资实业 A股 停牌 2025/4/15

公司于2025年4月14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盛泰创发的通知， 获悉盛泰创发正在筹划引入战略投资

者增加注册资本，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实控人变更。

鉴于上述事项正在洽谈当中，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维护 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

号一停复牌》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600191，证券简称：华资实业）将于2025年

4月15日（星期二）起停牌。 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上述筹划的重大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